
《藜麦方便米》团体标准编制说明

1、工作简介

1.1 任务来源

根据《团体标准拟立项项目》要求，由山西农业大学山西功能食品研究院、

山西华启顺食品科技有限责任公司、静乐县七彩田牧农业综合开发有限公司、朔

州市晋西北农副产品开发有限公司、山西五台山天域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共同起草

《藜麦方便米》山西省食品营养与健康学会团体标准。

1.2 目的意义

藜麦与其他谷物相比，营养丰富，氨基酸组成合理，不饱和脂肪酸、多酚、

皂甙、黄酮等多种活性成分，在人类营养与健康方面具有显著优势。作为品质良

好的藜科植物，藜麦在保持原有营养成分与风味的基础上，经过加工可以改善适

口性，扩大产品多样性，充分利用藜麦资源，使其附加值得到提高，促进藜麦种

植业发展，达到加工、种植共赢，以推动藜麦食品产业化发展，实现经济效益和

社会效益相统一。

藜麦方便米是以藜麦籽粒为主要原料，经过超微粉碎、挤压膨化等工艺，产

品科学复配，制成即食藜麦米，可以直接食用也可以复配成茶饮品，和藜麦原籽

粒相比，藜麦茶酚类物质含量更高，游离态酚类含量和黄酮含量都有增加。藜麦

方便米的出现为人们健康、方便、快捷地食用藜麦提供了更多选择。

1.3 国内外相关标准情况

目前，藜麦及其加工技术规程方面有《藜麦米》LS/T 3245-2015 一项行业

标准的实施，藜麦等级规格《NY/T 4067-2021》、藜麦粉等级规格《NY/T

4068-2021》两项农业标准，藜麦酒《DBS63/ 0009-2021》一项地方标准以及藜

麦醋、藜麦植物蛋白饮品等团体标准，关于藜麦方便米的标准尚未出台，标准的

缺失导致了藜麦方便米质量差异较大，市场混乱。因此藜麦方便米标准制定不仅

可以填补相关标准空白，完善质量标准体系，还能够有利于政府部门对藜麦产品

监管，让企业有规范可依，保护广大消费者健康与消费权益，促进藜麦产业健康

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1.4 简要工作过程

（1）成立标准编制工作组



2022年 1月，成立标准编制工作组，制定工作计划和落实方案，启动标准

研究及编制工作。

（2）资料收集整理

2022年 2月-2022年 8月，标准编制工作组通过文献查阅及藜麦方便米加工

企业实地调研，明确国内市场藜麦方便米产品种类及加工品质，初步选定标准技

术指标。

（3）数据检测与分析

2022年 9月-2023年 1月，根据前期选取的藜麦方便米限定项目，选取国内

市场销售的藜麦方便米为研究对象，对限定项目进行成分检测分析。

（4）标准草案编制

2023年 2月-2023年 4月，开展标准起草工作，形成标准草案。标准草案编

制过程中主要明确理化品质要求。

（5）标准草案讨论及修改

2023年 5月-2023年 6月，开展标准草案讨论会议，参会专家对藜麦方便米

标准草案中各指标进行讨论，对藜麦方便米团标提出意见，并进行第二阶段修改

工作。

（6）形成征求意见稿

2023年 9月，标准编制工作组召开了标准草案研讨会，会上专家及企业技

术负责人对标准内容进行了讨论，标准编制工作组按照专家意见对标准进行了完

善。

1.5 标准起草单位及分工

表 1 标准起草单位

顺序 单位名称 参与人员 分工

1
山西农业大学山西功能食品研究院（主

编单位）

孟晶岩、

张倩芳、

李敏、栗

红瑜

标准申报立项、资

料收集、数据检

测、草案撰写、组

织标准讨论

2 山西华启顺食品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梁松华
资料收集、数据检

测



3 静乐县七彩田牧农业综合开发有限公司 杨永胜 资料收集

4 朔州市晋西北农副产品开发有限公司 马利强 资料收集

5 山西五台山天域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张 宏 资料收集

6 静乐县田园农业综合开发有限公司 阎培珍 资料收集

2、标准编制原则和确定标准的主要内容

2.1 标准编制原则

本标准的制定符合产业发展原则，本着先进性，科学性，和伦理性和可操

作性原则及标准的目标性、统一性、协调性、适用性和规范性原则来进行本标

准的制定工作。

本标准起草过程中主要按照 GB/T 1.1 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第 1 部分：标

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该标准 2020 年 10 月 1 日实施，目前文稿已

经发布）以及 GB/T 20001.10 2014《标准编写规则第 10 部分：产品标准》进行

编写。

2.2 标准主要内容的依据

本标准规定了藜麦方便米的定义、技术要求、实验方法、检验规则、包装、

标签标志、运输、贮存等技术内容。确立了该行业应共同遵守的必要准则，有利

于消除歧义、增进行业内交流。标准对藜麦方便米进行了全面、细致的规定，要

求此类产品符合感官、理化、卫生等方面的国家标准要求和行业要求。同时规定

了藜麦方便米独特的营养物质要求，凸显藜麦方便米营养特点。

2.3 标准的主要内容

本标准规定了以藜麦为原料生产藜麦方便米的感官、理化品质指标，为企业

加 工及消费者提供质量依据。标准由前沿、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和定

义、实验方法、检测规则、包装、标签标志、运输、贮存等部分组成。标准中所

采用的方法以相关规定标准方法为准。

2.4 标准编制的科学性与准确性

藜麦方便米标准编制先后共搜集了 12份藜麦方便米样品进行研究，采用相

应的国家/行业标准的方法进行检测。此外，本标准的修订还参考了其他谷物方

便米的编制原则，满足行业内对藜麦方便米生产及消费者对藜麦方便米消费的两

方面要求。



3、标准技术内容的制定和依据

本标准主要规定了包括藜麦方便米的定义、技术要求、实验方法、检验规则、

包装、标签标志、运输、贮存等技术内容，具体检测结果见附件 1。

3.1 术语及定义

规定了藜麦方便米的术语及定义，即以藜麦米为原料，采用膨化工艺加工而

成的可即食、可冲泡的重组方便米，生产中可添加或不添加其他（谷物、油脂等）

食品辅料（不涵盖预煮、干燥的方便米）。

3.2 感官要求

主要考虑产品外观、色泽、滋味和气味、状态，检测方法为：取适量试样置

于白色瓷盘中，在自然光下观察色泽和状态；闻其气味，用温开水漱口，品尝滋

味。本次检测结果显示，藜麦方便米样品形态完整，产品颜色随所选藜麦品种有

所差异，包括淡黄色、红褐色、褐色等，但藜麦滋味和气味较为统一，为藜麦应

有滋味、气味且无异味。因此，本标准中规定藜麦方便米应形态完整，具有该产

品固有色泽和藜麦应有滋味、气味，无异味，无霉变，无正常视力可见的外来异

物。

3.3 水分

依据方法为《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水分的测定》GB 5009.3。所检测样

品水分变化范围在 5.0-7.5%间，平均值为 6.1%。结合本次检测结果，本标准中

规定藜麦方便米的水分含量≤7%。

3.4 蛋白

依据方法为为《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蛋白质的测定》GB 5009.5。所检

测样品蛋白质含量变化范围在 10.9-17.9g/100g 间，平均值为 13.9g/100g。结合

本次检测结果，本标准中规定藜麦方便米蛋白质含量≥12%。

3.5 皂苷

依据方法为《藜麦粉等级规格》NY/T 4068中附录 A。所检测样品皂苷含量

变化范围在 5.1-12.3mg/g，平均值为 8.7mg/g。结合本次检测结果，本标准中规

定藜麦方便米的皂苷含量≤10mg/g。

3.6 脂肪酸值



依据方法为《谷物制品脂肪酸值测定法》GB/T 15684。所检测样品脂肪酸值

含量变化范围在 18.5- 113.1mg/100g，平均值为 51.9mg/100g。脂肪酸值的大小能

够反映该谷物产品的新鲜程度，一般规律下，脂肪酸值越高其新鲜度越低，结合

本次检测结果，本标准中规定藜麦方便米的脂肪酸值≤80mg/100g。

3.7 质量要求

根据藜麦方便米制备原料来源及要求，本标准中规定的原料质量要求应符合

GB 2715 的规定。

3.8 食品安全要求

本标准中藜麦方便米食品安全要求应按照 GB 2761、GB2762、GB 17401的

规定执行。

3.9 加工生产过程中的卫生要求

本标准中藜麦方便米加工生产过程中卫生要求应按照 GB 14881的规定执

行。

3.10 检验规则

产品组批：同一次投料，同一工艺，同一条生产线，生产的同一规格的产品

为一批。

抽样方法：在检验外包装后，按每批总箱数 3%抽样，抽样数量按照试验项

目的实际要求执行，分成两份，一份检验，另一份留样备查。

出厂检验项目包括：感官、净含量、水分。

型式检验：型式检验项目为本文件规定的全部要求。产品正常生产时，每六

个月进行一次型式检验，但有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型式检验：

a)新产品投产时；

b)更换主要原料、配方、关键工艺时；

c)停产 3个月以上，恢复生产时；

d)出厂检验结果与上次型式检验有较大差异时；

e)国家执法监督机构提出型式检验要求时。

出厂检验判定规则：出厂检验项目全部符合本文件，则判定该批产品为符合

本文件。出厂检验如有不合格项目，可在原批次产品中双倍抽样复验，复验后仍

不合格的，则判定该批产品为不符合本文件。



型式检验判定规则：型式检验项目全部符合本文件，则判定型式检验符合本

文件。型式检验如有不合格项目，可以原批次产品中双倍抽样复验（微生物指标

不得复检），复验后仍不合格，则判定型式检验不符合本文件。

3.11 标签标识、包装、运输、储存、保质期

标签标识：标签符合 GB 7718、GB 28050、GB 17401及国家相关规定的要

求。包装图示标志符合 GB/T 191的规定。

包装：包装材料和容器应符合相应的食品安全标准和有关规定。包装应整洁、

完好、无破损。商品包装应符合 GB 23350的规定。包装规格和净含量根据客户

要求和市场需求确定。

贮存：产品应按批存放在通风、干燥的库房内，不得与有毒、有害、有腐蚀

性、有异味的物品混合贮存，应离地 20cm, 离墙 30cm分类存放。

运输：运输车辆应保持清洁，不得与有毒、有害、有腐蚀性、有异味的物品

混装、混装、混运。运输时防挤压、爆晒、雨淋、装卸时轻搬轻放。

4、标准涉及的相关知识产权说明

无

5、采用国际标准的程度及水平，与现行有关法律法规和强制性

标准的关系

本规程遵循“积极采纳国内外相关标准内容；体现目前技术的先进性；实施

中的可行性和可操作性”的修订原则，并结合我国实际情况进行编写制定。

本标准中检测方法全部严格依照相关国家级行业标准。本标准的制定，与国

家相关强制性标准无矛盾和冲突，符合国家的法律、法规。

6、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7、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该标准涉及卫生要求引用强制性标准，标准为推荐性标准即可。



附件 1

产品名称 生产单位
水分

（%）

蛋白质

（g/100g）

皂苷

（mg/g）

脂肪酸值

（mg/100g）
外观、色泽、滋味和气味、状态

藜麦方便米
静乐县田园农业综合

开发有限公司
5.92 14.9 6.42 23.2

形态完整，呈米粒状，淡黄色，具有藜麦米

应有的气味、口味，无异味，无霉变，无正

常视力可见的外来异物

红藜麦方便米
静乐县田园农业综合

开发有限公司
5.2 14.8 6.94 18.5

形态完整，呈米粒状，红褐色，具有藜麦米

应有的气味、口味，无异味无霉变，无正常

视力可见的外来异物

藜麦即食米
朔州市晋西北农副产

品有限公司
6.6 14.4 9.5 54.5

形态完整，呈米粒状，淡黄色，具有藜麦米

应有的气味、口味，无异味，无霉变，无正

常视力可见的外来异物

藜麦即食米（三

色）

朔州市晋西北农副产

品有限公司
6.34 12.5 5.1 57.6

形态完整，呈米粒状，黄褐色，具有藜麦米

应有的气味、口味，无异味，无霉变，无正

常视力可见的外来异物

藜麦即食米
山西华启顺食品科技

有限责任公司
6.2 12.9 8.6 113.1

形态完整，呈米粒状，淡黄色，具有藜麦米

应有的气味、口味，无异味，无霉变，无正



常视力可见的外来异物

黑藜麦即食米
山西华启顺食品科技

有限责任公司
5.2 12.7 6.18 38.8

形态完整，呈米粒状，褐色，具有藜麦米应

有的气味、口味，无异味，无霉变，无正常

视力可见的外来异物

白藜麦米
静乐县七彩田牧农业

综合开发有限公司
7.0 10.9 12.3 25.1

形态完整，呈米粒状，淡黄色，具有藜麦米

应有的气味、口味，无异味，无霉变，无正

常视力可见的外来异物

三色藜麦米
静乐县七彩田牧农业

综合开发有限公司
7.1 11.1 12.0 33.4

形态完整，呈米粒状，黄褐色，具有藜麦米

应有的气味、口味，无异味，无霉变，无正

常视力可见的外来异物

藜麦脆
内蒙古益稷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7.5 14.7 10.9 65.2

形态完整，呈米粒状，淡黄色，具有藜麦米

应有的气味、口味，无异味，无霉变，无正

常视力可见的外来异物

藜麦米
山西五台山天域农业

开发有限公司
6.0 17.4 7.2 32.7

形态完整，呈米粒状，淡黄色，具有藜麦米

应有的气味、口味，无异味，无霉变，无正

常视力可见的外来异物

藜麦早餐米 静乐县田园农业综合 5.4 17.9 10.7 90.2 形态完整，呈米粒状，淡黄色，具有藜麦米



开发有限公司 应有的气味、口味，无异味，无霉变，无正

常视力可见的外来异物

藜麦营养米
青海青藏部落农牧开

发有限公司
5.0 13.4 8.2 71.1

形态完整，呈米粒状，淡黄色，具有藜麦米

应有的气味、口味，无异味，无霉变，无正

常视力可见的外来异物


